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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建築物年建築物年建築物年建築物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本人現正為議員研究上述條例草案在法律方面及草擬方面的

問題。謹請閣下就下列事項作出澄清：

條例草案第 6條 罪行

請澄清條例草案第 6(b)條的政策目的，該條建議修訂《建築物

條例》(下稱 “條例 ”)(第 123章 )第 40條。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17段所

載，政府當局建議，提高未經建築事務監督事先批准而更改旅館或獲

優惠的旅館範圍用途的罰則。條例草案第 6(b)條的法律效力，是增加以

下違例情況的罰則：任何人沒有按照條例第 25(1)條的規定，就建築物

的用途擬作重大更改給予通知，或違反建築事務監督根據第 42條批予

的准許證的任何條件。上述未有給予通知或違反條件的情況並不限於

更改旅館或旅館範圍的用途。

條例草案第 1條 生效日期

條例草案第 1(3)條建議，第 6條自條例草案在憲報刊登成為修

訂條例當日開始時實施。然而，條例草案附表第 4段則自規劃地政局局

長指定的日期起生效。倘兩項條文互相關連，請解釋兩項修訂的生效

日期為何不同。

附表第 9段 建築物的圖則須顯示設有垃圾及物料回收房或

物料  回收房

條例草案附表第 9段修訂《建築物 (垃圾及物料回收房及垃圾

槽 )規例》第 3條，規定每份關於住用建築物、非住用建築物、工業建築



2

物或綜合用途建築物的圖則須顯示設有垃圾及物料回收房或物料回收

房。

請澄清條文的政策目的是否擬規定附表第 11段擬議的第 4B條

規例所提述的垃圾及物料回收室，無須在建築物內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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